[bookmark: _GoBack]桃園市立永豐高中112學年度第二學期國三學生補考注意事項113.04.15
1、 依據：本校國中部學生成績補救措施辦法辦理。
2、 對象：凡本校學生，國文、英語、數學、自然、社會領域學期成績表現未達丙等(六十分)以上者，均可參加補考。
3、 成績呈現：其成績評定及格者，該學習領域學期成績應調整為六十分。若無法達到丙等(六十分)以上者，成績則以原成績呈現。
4、 重要時程：
[bookmark: gjdgxs]1.04/30(二)告本學期未達及格名單。
2.補考作業繳交期限：05/06(一)依各科規定。
3.各科若需補考作業紙請與任課教師索取。
5、 請須補考之同學一定要依時間交補考作業，以免影響未來畢業資格(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十一條規定:一、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、喪、病假，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，且經獎懲抵銷後，未滿三大過。二、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，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，均達丙等以上。)。補考後其成績評定不及格，或其他原因仍未達畢業條件者，其相關責任由同學及家長自行負責。
6、 112學年度第二學期補考作業範圍 
	科別
	繳交時間及範圍

	國文
	05/06放學16:00前繳交作業至各任課教師
作業範圍：抄寫第四課課文一遍

	英語
	05/06放學16:00前繳交作業至各任課教師
作業範圍：抄寫L1~L4單字

	數學
	05/06放學16:00前繳交作業至各任課教師
作業範圍：抄寫第三章重點整理

	社會
	05/06放學16:00前繳交作業至國中三樓專任謝慧蕙師
作業範圍：公民第六冊第一課課文

	自然 
	05/06放學16:00前繳交作業至各任課教師
作業範圍：依任課教師自定

	綜合
	05/06（一）16：00-16：30至三樓專任辦公室補考，監考老師賴嘉誼
4/30（二）公告題庫

	藝文
	05/06放學16:00前繳交作業至各任課教師
作業範圍：抄寫藝文課文p133-141

	健體
	05/06放學前16:00前繳交作業至各任課教師
作業範圍：抄寫國三健康教育課本第45頁課文

	科技
	05/06放學16:00前繳交作業至各任課教師
作業範圍：依任課教師自定


 
